
臺南市北區文元國民小學高關懷學生家長到校陪讀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及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二、臺南市國民中小學高關懷學生評估指標暨安置輔導處遇計畫。   

貳、目的： 

一、維護身心障礙學生之學習權，減低不利學習因素。 

二、提供校園內各類學生必要資源，確保學生就學權益。

三、加強高關懷學生輔導，增加學生的適應能力。 

四、落實教育機會均等，邁向有教無類因材施教之理想。 

參、實施對象： 

一、身心障礙學生需長期由家長特別照顧者。

二、學生罹重大疾病返校需家長協助照護者。

三、行為適應不佳學生需家長協同管教者。 

四、其他情節重大需家長協助照護者。 

肆、實施方式： 

一、教師依特殊教育法對身障生實施特殊教育，若身障生之障礙類別，經醫師評估需家

長到校特別照顧者，請家長提出公立醫院開具之證明，至輔導室填寫申請書。 

二、學生因罹患重大疾病後返校上課，經醫師評估建議需家長到校協助照護者，由家長

提出公立醫院開具之證明，至輔導室填寫申請書，至原因消除後即不再留校陪讀。 

三、教師對班上行為適應不佳學生，依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十六條所為

之管教無效，或學生不服管教妨害現場活動，可要求學務處或輔導室派員協助。學

務處或輔導室亦可視實際狀況需要，要求家長到校配合管教，或委請班級家長代表

召開班級學生家長會，邀請家長出席，共同討論有效之輔導管教與改進措施。 

四、教師對班上行為適應不佳學生已採取上述處理方式，並留有完整之個案晤談單、偶

發事件處理記錄，可要求輔導室召開個案會議，並申請專業諮商人員協助，或與家

長討論溝通後，家長願意到校陪讀協同管教，請級任提出家長同意書，至輔導室填

寫申請書。 

五、每次申請以一個月為限，若狀況並未改善，經老師及學務處、輔導室評估通過，可

再延長期限，若狀況消失應主動撤銷陪讀。 

六、家長到校陪讀以不進入教室為原則，經老師提出要求者除外，但仍不得影響教師教

學及其他學生之學習權益。 

七、到校陪讀之家長請待在教室外走廊，在校期間不得以任何儀器進行錄音錄影，下課

時間方能進入教室。 

八、到校陪讀之家長，配合學校校園安全管理辦法，進出校園一律請由大門出入，並配

戴學校製發之證件以資識別。 



伍、 成立高關懷學生處理小組：（本小組與本校輔導工作委員會合併作業） 

    一、負責校內辦理高關懷學生輔導實施計畫之擬定、研習活動之規劃、相關輔導資源之  

整合、期末計畫實施情形之檢討。 

二、定期召開個案研討會議，邀請家長、級任、社工、輔導老師、警察、各處室行政人

員等，會同研議輔導個案之計畫，以有效整合資源，提供學生有效的關懷及輔導。 

     三、評估個案是否需要繼續提供家長到校陪讀協助/服務。 

陸、學校輔導處遇作法： 

一、會同級任進行家庭訪問/關懷、校內關懷輔導，並作成紀錄。 

二、安排教師認輔高關懷學生，並製作輔導紀錄。 

三、利用專業心理諮商：運用專業諮商人員參與國民中小學學生輔導工作實施計畫之資

源，提供高關懷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 

四、辦理小團體輔導：針對高關懷學生，鼓勵家長同意學生優先參與學校舉辦的小團體

輔導，並作成紀錄。 

五、其他適當協助。 

柒、本計畫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南市北區文元國民小學高關懷學生家長到校陪讀申請表

 

基

本

資

料 

學生姓名 
 

班級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申請類別 □身心障礙學生□重大疾病返校□行為適應不佳□其他情節重大 

 

家長姓名 

  

職業 

 
聯絡

電話 

0： 

H： 

手機： 

通訊地址 
 

申

請

原 

因 

 

導

師

說 

明 

 導師 

簽名 

 

家

長

意 

見 

 

佐證資料 □公立醫院診斷證明 □個案晤談單 □偶發事件處理記錄 □輔導紀錄表 

申請人 
(簽章) 

 
與個案關係 

 
電話 

 

陪讀人 

(簽章) 

 
與個案關係 

 
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會辦單位

意見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核定結果 

□不同意申請 

□同意到校陪讀:自____年____月____日 至 年 月 日 

□其他： 

校長核示 

 

 


